
附件 1

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告知书

根据《国务院关于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的通知》

（国发〔2018〕35号）和省公安厅有关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的

要求，就旅馆业特种行业行政审批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审批主体和依据

根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

的决定》目录第三十六项，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核发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

二、许可条件

根据《广东省旅馆业治安管理规定》和国家关于旅馆业

治安管理工作的改革精神，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应满

足以下条件：

（一）房屋建筑安全，经营场所消防设施符合国家有关

规定的要求。

（二）旅馆位置与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危险物品

的仓库和加油站的距离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

（三）设置安全保卫机构，配备安全保卫人员。

（四）客房底层和楼层通道，以及可以爬越的客房窗户、

门头窗有防盗装置，门窗牢固，房门安装暗锁；设有贵重物

品保险柜；大厅、通道、出入口等重要部位应当按照省级以

上公安机关制定的标准安装安全技术防范设施。



（五）按照有关规定安装使用经公安部检测合格的旅馆

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系统软件由公安机关免费提供。

（六）客房每张床位的占地面积按照国家旅店业卫生标

准执行。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应当提交的材料

根据《广东省旅馆业治安管理规定》和国家关于旅馆业

治安管理工作的改革精神，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应提

交以下材料（所有材料应当加盖本单位公章）：

（一）旅馆建筑物结构质量安全鉴定材料。

（二）如需经消防管理部门安全验收，出具相关消防安

全验收合格材料。

（三）房屋产权合法证明；属租赁房屋经营的，应当提

供房屋租赁合同及房屋出租人产权登记合法手续。

（四）经市场监管部门核准的旅馆名称。

（五）旅馆法定代表人、经营管理人员情况资料。

（六）安全技术防范设施安装情况资料。

（七）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安装情况资料。

（八）标明房号、服务台、消防设备、监控设备、出入

通道等平面图。

四、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作出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承诺，并提交已签章的

《告知承诺书》和相关材料。



公安机关收到申请人签署的《告知承诺书》和相关材

料后，应当当场审核，对符合要求的，签署《告知承诺书》，

作出行政审批决定，并制作发放特种行业许可证；对不符

合要求的，应当书面告知原因。

五、监督和法律责任

（一）在公安机关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无法当场

提交审批所需全部材料的申请人应当在 60个工作日内补齐

材料，逾期未提交全部材料的，公安机关将依法要求限期整

改直至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并收回特种行业许可证。

（二）公安机关收到全部申请材料后，将在 7个工作日

内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核查。发现申请人实际

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公安机关将要求限期整改；逾期拒

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公安机关将依法撤销行

政许可决定，并收回特种行业许可证。

（三）申请人提交虚假申请材料或作出不实承诺的，公

安机关将依法追究申请人相关法律责任。



附件 2

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告知承诺书

申请事项： 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

申请人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请人已通过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旅馆业特种
行业许可证核发告知书》了解本行政许可事项的有关要求，知悉和全
面理解公安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自身能够满足公安机关告知的条件、
标准和技术要求，并作出下列承诺：

（一）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有效；

（二）须在 60个工作日内提供公安机关告知的全部材料，且所
提供的申请材料实质内容均真实、合法、有效；

（三）不符合法定条件前，不从事旅馆业经营活动；

（四）愿意承担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主动接受有关监管部门的
监督和管理，对承诺情况与实际情况不一致，不符合许可条件要求，
且在规定期限内未完成整改的，接受公安机关撤销特种行业许可证的
决定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五）所作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申请人： 公安机关：

（签字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告知承诺书》一式两份，由申请人和公安机关各保存一份）


